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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上国会培〔2026〕72号


关于举办“新会计法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专业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财会监督、严肃财经纪律的决策部署对财会人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修改会计法对财务管理的工作的复杂性和规范性提出了更加详细的要求，更加凸显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学习培训的重要性。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作为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为政府会计改革政策、制度出台过程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库支撑。同时也承担着对财会人员补充更新知识，拓展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职责，是培养培训财会人才的服务平台。
为帮助广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在新修改会计法要求下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强化零基预算管理与预算绩效改革，全面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推动存量资产盘活利用，完善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完善内部控制机制，促进成本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从自身的培训资源与优势出发，2026年继续推出“新会计法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专业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欢迎各相关单位组织人员参加培训学习。

附件一：课程简介
附件二、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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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务二部              2025年11月印



附件一：课程简介
1、 培训安排
	期数
	培训时间
	地点

	第1期
	1月12日-16日（12日报到，16日返程）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第2期
	3月23日-27日（23日报到，27日返程）
	海口市

	第3期
	4月19日-23日（19日报到，23日返程）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第4期
	5月18日-22日（18日报到，22日返程）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第5期
	6月14日-18日（14日报到，18日返程）
	青岛市

	第6期
	7月13日-17日（13日报到，17日返程）
	成都市

	第7期
	8月18日-22日（18日报到，22日返程）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第8期
	9月14日-18日（14日报到，18日返程）
	西安市

	第9期
	10月18日-22日（18日报到，22日返程）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第10期
	11月23日-27日（23日报到，27日返程）
	厦门市

	第11期
	12月14日-18日（14日报到，18日返程）
	重庆市


二、培训对象
1.各级财政部门领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
2.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属单位领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
3.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总会计师、财务主管、财会骨干、审计处（科）、资产管理部、政府采购部等工作人员；
4.医院、高校等单位总会计师、财务主管、财会骨干、审计处（科）、资产管理部、政府采购部等工作人员；
5.高校教师及第三方机构从业人员。
三、培训目标
本课程内容主要围绕新修改会计法，以行政事业单位零基预算管理、预算绩效改革、内部控制建设、政府会计实务、国有资产管理与存量资产盘活等为内容，为行政事业性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开展各项工作提供关键性指导，助力规范事业单位财务行为、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与专业能力。
4、 培训内容 
（一）新修改会计法解读与行政事业单位财会监督和内控
1.新修改会计法解读
2.新会计法与财会监督带来的管理理念与流程管理的变化
3.财会监督与内部控制协同建设方案
4.有效的财会监督机制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应用场景
（二）政府会计实务重难点分析与实务操作
1.政府会计改革的逻辑思路和要求
2.最新政府会计准则制度重点难点问题精解
3.新修改会计法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优化和应对策略
（三）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与存量资产盘活
1.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政策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
3.推动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利用案例与实务
4.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核实、评估与监督
（四）行政事业单位成本绩效管理实践及探索
1.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实施背景与内涵
2.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政策解读
3.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思路与路径
4.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全过程工作重点
5.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探索
（五）行政事业单位零基预算管理与预算管理一体化
1.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十五五”规划关于财政工作的部署要求
2.如何理解深化零基预算管理改革
3.预算管理一体化的内涵与外延 
4.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实施流程
5.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编制预算的注意要点
（六）政府采购领域巡视审计关注点及规范要求
1.政府采购领域巡视审计核心关注点 
2.政府采购全流程风险点深度解析 
3.政府采购领域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五、拟邀专家
本课程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精心组织的专门师资团队授课，授课老师皆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及丰富实践经验，具体师资以实际课表为准。
六、收费标准
1.培训费：3600元/人；
2.费用支付与发票：报名后将培训费电汇至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提供发票。
3.食宿费用自理，按实际费用标准结算。
七、结业证书
培训班结束后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颁发结业证书（标注学时）。
八、报名咨询
请参加人员按要求填写《报名回执表》（附后），报承办单位；我们将在开课前一周向报名学员发送《报到通知》。
  1、报名联系：张喆
电话：15796729576（同微信）
报名邮箱：785799883@qq.com
2、课程咨询：胡老师
电话：18121168222（同微信）


附件二：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行政公开课
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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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总计
	 万    仟   佰元整
	小写
	￥：

	参加程序：
开班前一周下发确定开班的开课通知，培训费可以选择电汇或报到时交纳,食宿费现场交纳。
	请将培训费汇至以下账户：
学院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徐泾支行
单位名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汇款账号：31001984300059768088

	报名咨询：
联系人：张喆     联系方式：15796729576（同微信）     报名邮箱：785799883@qq.com
报名咨询：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方式：18121168222（同微信）     




